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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國家寬頻網路建設政策，促進寬頻網路之普及，引入更多區

域性寬頻建置的新參進者，特放寬陸纜電路出租業務申請資格，將自有

纜線電路透過電路出租的方式加以運用，除可增進閒置電路的有效使

用，並提供消費者更多元寬頻上網的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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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具下列資格之

一者，得申請經營市

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

出租業務： 

一、依法已設置有線傳

輸網路之股份有限

公司。 

二、取得前款股份有限

公司授權使用其有

線傳輸網路之股份

有限公司。 

具前項資格申請經

營電路出租業務者，應檢

附依法設置有線傳輸網

路之證明文件。 

  申請市內、國內長

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

者，應於申請時敘明已設

置有線傳輸網路之實際

佈設線路明細、既有傳輸

網路分割計畫、傳輸設備

及網路架構圖。    
前項既有傳輸網路

分割計畫涉及專用電信

之變更者，應依專用電信

設置使用及連接公共通

信系統管理辦法規定辦

理。 

市內、國內長途陸

纜電路出租業務經營者

出租之傳輸設備，應符合

主管機關所定技術規範。    
以第一項資格經營

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

出租業務者，其出租範圍

以其合法使用之有線傳

輸網路為限；違反者，由

主管機關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者，依電信法相關

第十二條  具下列資格之

一者，得申請經營市

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

出租業務： 

一、已依法設置有線傳

輸網路且其組織為

股份有限公司之公

用事業。 

二、取得公用事業授權

使用其依法設置有

線傳輸網路之股份

有限公司。 

前項所稱公用事業

係指下列事業： 

一、電力事業。 

二、大眾運輸業。 

三、石油業。 

四、自來水事業。 

五、天然氣事業。 

六、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經營者。 

七、有線電視節目播送

系統業者。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

定為公用事業者。 

申請市內、國內長

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

者，應於申請時敘明已

設置有線傳輸網路之實

際佈設線路明細、既有

傳輸網路分割計畫、傳

輸設備及網路架構圖。

但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

之公用事業出租之網路

傳輸機線設備無專用電

信之使用部分時，得免

提出既有傳輸網路分割

計畫。    
前項既有傳輸網路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將申

請經營市內、國內長

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

資格限制於公用事業

及取得公用事業授權

使用其依法設置有線

傳輸網路之股份有限

公司，為鼓勵更多寬

頻建置者參進，爰修

正第一項規定，放寬

為已設置有線傳輸網

路之股份有限公司皆

得申請經營。 

二、因現行條文第一項已

刪除公用事業之資格

限制，爰配合刪除現

行條文第二項有關公

用事業之定義性規

定。復配合放寬申請

經營電路出租業務資

格，修正第二項為申

請者應檢附之證明文

件，以利審核。 

三、因修正條文第二項已

明定申請者應檢附之

證明文件，爰配合刪

除現行條文第三項但

書之規定。 

四、配合修正條文第一項

放寬申請經營市內、

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

租業務業者之資格及

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

規定「公用事業」定

義，現行條文第五項

已無規定必要，爰配

合予以刪除。 

五、現行條文第六項配合

第一項規定，文字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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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處罰。 分割計畫涉及專用電信

之變更者，應依專用電

信設置使用及連接公共

通信系統管理辦法規定

辦理。    
第二項第七款有線

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所出

租之電路，以有線傳輸

中繼電路實體分割或光

波長出租為限。    
市內、國內長途陸

纜電路出租業務經營者

出租之傳輸設備，應符

合主管機關所定技術規

範。    
以第一項第二款資

格經營市內、國內長途

陸纜電路出租業務者，

其出租範圍以其合法使

用之有線傳輸網路為

限；違反者，由主管機

關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者，依電信法相關規

定處罰。 

為修正，並移列為修

正條文第五項。 

六、現行條文第七項移列

為修正條文第六項。 

七、其餘未修正。 

 

 


